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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新能源消纳监测统计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消纳监测分析和监管，保障与

电力市场建设运营优化衔接，规范新能源消纳监测统计工作，促

进湖南新能源消纳和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风电场利用

率监测统计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2〕49号）、《光伏电

站消纳监测统计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1〕57号）、《分

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

等文件，结合湖南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并入湖南电网、接受电力调度机构直

接调度的集中式新能源场站（风电、光伏，下同），具备条件的

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项目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细则界定的新能源可发电量指排除内部设备故

障、缺陷或检修等自身原因引起受阻，不考虑站外约束情况下新

能源场站能够发出的电量，具体如下：

（一）新能源场站出力受限时，新能源场站可发电力及可发

电量按照《风电场利用率监测统计管理办法》和《光伏电站消纳

监测统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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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能源场站出力未受限时，可发电力等于实发电力，

可发电量等于实发电量。

第四条 本细则界定的新能源受限电量是指排除站内设备故

障、缺陷或检修等自身原因影响后可发而未发出的电量，受限电

量包括系统原因受限电量和特殊原因受限电量。

（一）系统原因受限电量是指新能源受电力系统用电负荷及

调峰能力、网架约束、安全稳定运行等因素影响可发而未能发出

的电量。

（二）特殊原因受限电量包括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受限、计

划检修受限、不可抗因素受限、并网调试受限、并网技术条件不

足受限及其它特殊原因受限等。

第五条 新能源场站受限时段以调度自动化 AGC 系统下达

限电指令和解除限电指令的时间为准，AGC 指令小于当时新能

源可发出力时视为该时刻存在出力受限，应进行标识，电力调度

机构应准确记录限电时间、出力限值和原因。

第六条 新能源受限出力的计算与电力市场运行衔接，当新

能源场站存在出力受限时，受限出力计算方法如下：

（一）省内现货市场运行时。取新能源场站超短期预测、出

清电力执行允许偏差下限、实发电力比对计算受限电力，采样频

次 15分钟/次，受限电量为受限电力的积分。其中，超短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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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清电力均取实时运行时刻未来 15分钟的值，出清电力执行

允许偏差下限按照电力现货市场规则参数留取。

受限电力计算方法如下：

1.若出清电力允许偏差下限≤实发电力＜超短期预测，认为

新能源场站出力受限：

受限电力=可发电力-实发电力

2.若实发电力＜出清电力允许偏差下限或实发电力≥超短期

预测，认为新能源场站出力未受限：

可发电力=实发电力

受限电力=0

（二）省内现货市场未运行时。新能源场站受限时段，受限

电力等于可发电力减实发电力，取新能源场站可发电力、实发电

力计算受限电力，采样频次 15分钟/次。

第七条 受限电量计算方法如下：

受限电量=可发电量-实际发电量

因系统原因受限电量=受限电量-特殊原因受限电量

特殊原因受限电量包括以下情况：

1.因台风、地震、洪水、覆冰、泥石流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未能发出的电量。

2.因新能源场站送出输变电设备计划检修导致未能发出的

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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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新能源场站出力超出审批（备案）容量而未能发出的电

量。

4.因新能源处于并网调试运行期或自动发电控制系统

（AGC）测试阶段、新能源以临时方案接入系统时输送功率超过

输变电设备送电极限。

5.因并网技术条件不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或违反并网管理要

求等原因进行整改的，未整改前和在整改期间未能发出的电量。

6.市场化方式并网新能源场站因未落实并网条件导致未能

发出的电量。

7.因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导致的出力受限导致未能发出的

电量，现阶段指新能源场站参与电能量市场因报价原因导致未能

发出的电量，按照《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受限电量计算方法（试

行）》计算（附件 2）。

8.因重大工程施工、重大社会活动、执行特殊保电任务导致

未能发出的电量。

多种特殊原因同时产生受限电量时，统计时按照主要原因归

纳为上述某一类情况。

第八条 单个新能源场站利用率和地区新能源（风电、光伏）

利用率区分两种情况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考虑全部原因受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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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新能源场站利用率=新能源场站实际发电量/新能源场

站可发电量

地区新能源（风电、光伏）利用率=∑新能源（风电、光伏）

实际发电量/∑新能源（风电、光伏）可发电量

（二）仅考虑系统原因受限利用率

单个新能源场站利用率=（新能源场站可发电量-新能源场站

系统原因受限电量）/新能源场站可发电量

地区新能源（风电、光伏）利用率=（∑新能源<风电、光伏>

可发电量-∑新能源<风电、光伏>系统原因受限电量）/∑新能源

（风电、光伏）可发电量

第九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定期对新能源场站提供数据的准确

性、合理性进行校核，并定期在出力不受限时段对数据准确性进

行测试，偏差较大时及时调整。新能源场站出力受限时，新能源

企业和电网企业应相互配合，按照本细则和附件中的统计要求做

好受限电量统计工作。鼓励新能源场站在 SCADA或功率预测系

统中建立与本细则规定受限电量计算方法一致的统计模块，提升

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第十条 集中式新能源场站于每月 5日前将上月月度发电信

息表（附件 3）报送至相应电力调度机构，同时在国家可再生能

源信息管理平台和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监测预警平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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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电力公

司”）对所属电力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内集中式新能源场站每

月报送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分析和校核，并于每月 8日前向对

应新能源场站披露消纳统计数据，反馈消纳数据发电信息表。

第十二条 新能源场站对省电力公司披露结果存在异议的，

每月 10日前向对应电力调度机构反馈，联系提供相关依据进行

校验修正；对校验修正结果仍有异议的，可申请湖南能源监管办

督促进一步校核。

第十三条 省电力公司在每月 15 日前通过全国新能源电力

消纳监测预警平台报送国家能源局，并向湖南能源监管办、省能

源局报送全省新能源场站月度发电信息报表（附件 4）。省电力

公司保留新能源消纳统计运行相关数据 5年以上，以备抽查。

第十四条 省电力公司参照本细则相关规定对全省分布式光

伏、分散式风电项目消纳情况进行统计，分布式光伏项目消纳情

况按照《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第四条分类按地区

进行统计（附件 5），分散式风电项目消纳情况按地区进行统计

（附件 6），统计情况每月 15日前与全省新能源场站月度发电信

息报表一同报送湖南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第十五条 省电力公司按照本细则要求建立新能源消纳监测

统计技术支持系统，并将技术支持系统接入电力监管信息系统。

相关技术支持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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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 2024年第 27号）有关要求。

第十六条 新能源消纳情况发布需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保密规定。

第十七条 相关单位按照本细则计算新能源消纳情况，如实

完整报送统计数据，未按要求报送、弄虚作假、谎报、瞒报的，

由湖南能源监管办按照《电力监管条例》《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

定》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湖南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有效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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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受限电量计算方法（试行）

一、省内现货市场运行，未参与省间现货交易

取实时市场中新能源场站 96点多段累计申报电力（累计不

超过超短期预测）、第 1段和中标区段的申报价格、出清电力和

省内现货交易市场允许申报的最低价格（按照市场参数留取）。

场站发生出力受限时，将交易时段场站申报电力根据申报价格由

低到高累加，申报价格最低的是第 1段，现货出清电力所在的区

段就是中标区段（如图 1所示）。

图 1 市场化决策不当受限出力计算（省内现货市场）

因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导致的特殊原因受限电量按如下方

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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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某场站第 1段的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格，

且场站现货出清电力=0，则该场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为零。

（2）若某场站中标区段的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格，且场站现货出清电力>0，则此时中标区段必定为第 1段，则

该场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min{（总申报电力－第 1 段申报电

力），受限电力}。

（3）若某场站中标区段的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格，则该场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min{（总申报电力－现货出清

电力），受限电力}。

当日场站在受限时段的特殊原因受限电力积分之和即为当

日特殊原因受限电量。

二、省内现货市场未运行，但参与省间现货交易

取省间现货交易系统中经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后的新能

源场站 96点可申报电力、第 1段和中标区段的申报价格、出清

电力和省间现货交易市场允许申报的最低价格（按照市场参数留

取）。场站发生出力受限时，将交易时段场站申报电力根据申报

价格由低到高累加，申报价格最低的是第 1段，现货出清电力所

在的区段就是中标区段（如图 2所示）。

场站因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导致的特殊原因受限电量按如

下方法计算：

（1）若存在场站第 1 段的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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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且现货出清电力=0，则所有场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为零。

（2）若某场站中标区段的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格，且现货出清电力>0，则此时中标区段必定为第 1段，则该场

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min{（可申报电力－第 1段申报电力），受

限电力}；

（3）若某场站中标区段的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格，则该场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min{（可申报电力－现货出清

电力），受限电力}；

（4）若某场站实际未申报，且存在场站出清电力>0，则该

场站特殊原因受限电力=场站可申报电力。

当日场站在受限时段的特殊原因受限电力积分之和即为当

日特殊原因受限电量。

图 2 市场化决策不当受限出力计算（省间现货市场）



- 13 -

其他省间市场的特殊原因受限电量参照省间现货市场执行。

三、省内现货市场运行，且参与省间现货交易

场站因参与省间现货和省内现货市场同时产生市场交易决

策不当特殊原因受限电量时，统计时按照主要原因归纳为一类进

行特殊原因受限电量计算。如场站仅参与省内现货市场，未参与

省间现货申报，则省间现货特殊原因受限电量按如下方法计算：

（1）场站省内现货第 1 段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格，且存在场站省间现货出清电力>0，则该场站省间特殊原因受

限电力=场站省间现货可申报电力。

（2）场站省内现货第 1 段申报价格=市场允许申报最低价

格，或所有场站省间现货出清电力=0，则该场站省间现货特殊原

因受限电力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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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 风电场/光伏电站月度发电信息表
XXXX 年 XX 月

单位：万千瓦时、万千瓦

名称

项目所在地 并

网

容

量

受限电量

计算方法

本月可

用机组

可发电

量

本月

实际

发电

量

本月

受限

电量

本月

特殊原

因受限

电量

主要

受限

原因

备注
省 市 县

XX风电

场

机舱风速

法\样板机

法\测风塔

外推法

XX光伏

电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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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网 XXXX 年 XX 月新能源消纳数据统计
附件 4：

表
单位：万千瓦时、万千瓦

名称
项目所在地

装机容量 可发电量 实发电量 受限电量
特殊原因

受限电量

因系统

原因受

限电量

受限原因

备注

省 市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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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网 XXXX 年 XX 月分布式光伏消纳数据统计
附件 5：

表
单位：万千瓦时、万千瓦

地

区
类型

装

机

容

量

可发电量 实际发电量 受限电量 特殊原因受限电量 因系统原因受限电量 受限原因 备注

长

沙

自然人户用

非自然人户用

一般工商业

大型工商业

株

洲

自然人户用

非自然人户用

一般工商业

大型工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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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网 XXXX 年 XX 月分散式风电消纳数据统计
附件 6：

表
单位：万千瓦时、万千瓦

地

区

装

机

容

量

可发电量 实际发电量 受限电量 特殊原因受限电量 因系统原因受限电量 受限原因 备注

长

沙

株

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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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2025年 10 月 14日印发


